
經 營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的 條 件經 營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的 條 件經 營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的 條 件經 營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的 條 件  

 

（1）  須 用 領 有 牌 照 的 公 共 巴 士 提 供 服 務 ，並須遵守道路交通條例及其附屬法例。  

   

（2）  須 依 照 附 加 於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服 務 詳 情 表 所 載 的 終 點 、 停 車 地 點 、 獲 批 准

的 過 境 次 數 及 其 他 規 定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  

（3）  運 輸 署 署 長 可 以 對 持 證 人 就 擬 增 開 過 境 班 次 而 事 先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所 提 出

的 申 請 特 別 給 予 書 面 批 准 。  

   

（4）  每 輛 公 共 巴 士 在 根 據 客 運 營 業 證 提 供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時 ， 均 須 在 車 前 展 示

一 個 表 明 其 行 程 終 點 的 標 誌 。 在 並 非 提 供 該 項 客 運 服 務 時 ， 則 不 得 展 示

這 個 標 誌 。  

   

（5）  提 供 客 運 營 業 證 認 可 服 務 時 不 得 讓 乘 客 在 香 港 境 內 的 同 一 行 程 上 車 及 下

車 ， 但 於 海 關 及 入 境 管 制 站 下 車 ， 以 便 辦 理 海 關 及 出 入 境 手 續 的 乘 客 則

不 受 此 限 。  

   

（6）  凡 提 供 營 業 證 認 可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均 不 得 接 載 企 位 乘 客 。  

   

（7）  持 證 人 須 保 留 有 關 經 營 營 業 證 認 可 服 務 資 料 的 紀 錄 ， 而 在 運 輸 署 署 長 作

出 要 求 時 ， 須 提 供 此 等 資 料 或 出 示 此 等 紀 錄 俾 作 檢 查 。  

   

（8）  運 輸 署 署 長 在 諮 詢 過 持 證 人 後 ， 可 以 面 交 送 達 或 掛 號 郵 遞 的 方 式 ， 給 予

持 證 人 三 個 月 的 書 面 通 知 ， 即 可 修 訂 有 關 路 線 、 終 站 、 停 車 地 點 、 時 間

表  /  經 營 期 間 及 時 間 ， 以 及 有 關 服 務 的 載 客 量 等 的 條 件 。  

   

（9）  持 證 人 須 確 保 提 供 客 運 營 業 證 認 可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上 所 有 乘 客 均 持 有 有

效 旅 遊 證 件 ， 有 必 要 時 須 另 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有 關 入 境 規 例 所 需 的 簽

證 。 此 外 ， 持 證 人 亦 須 負 責 將 巴 士 上 所 有 乘 客 交 予 海 關 及 入 境 管 制 站 的

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審 查 。  

   

（10）  持 證 人 須 確 保 所 有 出  /  入 境 乘 客 及 其 私 人 行 李 均 經 海 關 檢 查 。  

   

（11）  在 並 非 持 證 人 所 能 控 制 的 情 況 逼 使 下 ， 持 證 人 可 另 令 其 公 共 巴 士 改 道 而

不 照 指 定 路 線 行 駛 ， 直 至 無 必 要 時 為 止 ， 然 而 ： - 

   
  (a)  運 輸 署 署 長 可 要 求 持 證 人 在 合 理 期 間 內 以 書 面 就 公 共 巴 士 改 道 而 不

照 指 定 路 線 行 駛 一 事 ， 作 出 合 理 解 釋 ； 及  

   
  (b)  持 證 人 若 未 能 提 交 (a)段 所 要 求 的 解 釋 ， 或 未 能 向 運 輸 署 署 長 給 予 滿

意 的 解 釋 ， 則 作 違 反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條 件 論 。  

   

（12）  持 證 人 須 使 用 獲 運 輸 署 署 長 發 牌 及 認 可 經 營 營 業 證 所 述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

提 供 服 務 。 除 非 持 證 人 獲 得 運 輸 署 署 長 批 准 ， 否 則 只 准 使 用 以 其 名 義 登

記 的 公 共 巴 士 提 供 該 等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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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  除 非 持 證 人 事 先 已 獲 運 輸 署 署 長 書 面 批 准 ， 否 則 上 述 公 共 巴 士 只 可 專 用

作 提 供 營 業 證 所 述 的 服 務 而 不 得 用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
   

（14）  持 證 人 須 經常備有當局准 予 用來提 供 營 業 證 所 述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車隊一

覽表 。  

   

（15）  該 等 公 共 巴 士 駛 入邊境禁區或 在禁區內 時 必 須 展 示 有 效 的封閉道 路 通 行

許可 證 。  

   

（16）  該 等 巴 士進入邊境禁區後 ， 須 直 接 駛往海 關 及 入 境 管 制 站 。 同樣地 ，回

程 時 巴 士 亦 須由邊境禁區直 接 駛往出口處。 該 等 巴 士 不 得 在邊境禁區範

圍內 停 下 。如有 意 外 或機件故障， 有 關 公 共 巴 士 的司機必 須 通 知 就近的

警務 人員、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或 海 關 人員。 乘 客 不 得離開 所 乘坐的 公 共 巴

士 ， 但 為安全理由或 已 發生意 外 時 則 除 外 ， 而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， 乘 客應逗

留 在 該 輛 巴 士 附近等候緊急救援。  

   

（17）  運 輸 署 署 長 及 其授權的代表 ， 可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檢 查 ： - 

   
  (a)  持 證 人 為配合 所 述 服 務 而 使 用 的 任何屋宇場地 及 其 為 有 關 公 共 巴 士

的構造、 修 理 、 停泊及 保養事宜提 供 的 一切設備； 及  

   
  (b)  持 證 人 為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而 使 用 的 任何公 共 巴 士 。  

   

（18）  運 輸 署 署 長如有 要 求 ， 持 證 人 須 提 供 有 關設備以 供進行第（ 17） 條 所 述

的 檢驗工作 。  

   

（19）  運 輸 署 署 長如有 要 求 ， 持 證 人 須 就 營 業 證 所 述 服 務 向 他 提 供 下列每 月 業

務統計數字： - 

   
  (a)  提 供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數目及 載 客 量 ； 及  

   
  (b)  每 輛 公 共 巴 士 所 行走的 車 程 及 行 駛哩數 （ 以 公里計） ； 及  

   
  (c)  所 運 載 的 乘 客 數目。  

   

（20）  持 證 人如擬 停 辦 此 項 國 際 客 運 服 務 ， 須 於 至少一 個 月 前 就 終 止 服 務 一 事

以 書 面 通 知 運 輸 署 署 長 。  

   

（21）  如果持 證 人沒有遵照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及 客 運 營 業 證 規 定 的 條 例 提 供 國 際 乘

客 服 務 ， 運 輸 署 署 長會向 持 證 人 發 出 通 知 ，飭令 在 通 知 書 送 達 後二十一

天內 ， 以 書 面 申 述 為何不應撤銷持 證 人 的 國 際 乘 客 服 務 經 營權，如果理

由不充分， 運 輸 署 署 長 可撤銷此 經 營權。  

   

（22）  持 證 人順按季（ 就 每年截至 三 月 、六月 、九月 和十二月 的季度）填寫及

遞 交 載 於 附 件 的 表格，呈報營 辦 國 際 乘 客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在 中 國 內 地 和

香 港 境 內 所 發生涉及傷亡的 意 外 資 料 。  



 

   

（23）  持 證 人 須設立一 條電話熱線 ， 供 乘 客 表 達 意見或投訴。 持 證 人 須 在 營 辦

國 際 乘 客 服 務 的 公 共 巴 士 車廂內 的顯眼地 方張貼告示 ， 以 及 在由香 港往

中 國 內 地 車 程 的 車票上印上熱線電話號碼， 讓 乘 客 得悉熱線電話號碼。  

 

   

  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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